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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

貸款延期之

須予披露交易

玆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四日的公佈，內容有關附屬公司向借方

提供本金額為人民幣65,000,000元的貸款。

貸款延期

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四日，附屬公司接獲借方發出的延期要求 ,要求根據貸款

協議的條款將貸款延長至第一個經延長到期日，如可能，則延長至第二個經延

長到期日。由於貸款協議下的所有附屬公司延期條件均已於原到期日前獲達

成，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，附屬公司向借方發出書面通知，同意將貸款

期限延長至第二個經延長到期日，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五日（就於二零一九年

十二月五日提取的人民幣 45百萬元而言）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六日（就於二零一

九年十二月六日提取的人民幣20百萬元而言）。

上市規則涵義

由於延期於上市規則第 14.07條項下所涉及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%

但全部比率均低於 25%，故延期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，須遵守上市

規則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佈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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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貸款金額超過上市規則第 14.07 (1)條項下所界定的資產比率 8%，故向借方

提供貸款亦須遵守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3.13條及第13.15條項下的披露責任。

貸款延期

玆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四日的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，內容有關附屬公

司向借方提供本金額為人民幣 65,000,000元以年利率 7%計息（「利息」）的貸款（「貸

款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賦予的涵義相同。

根據貸款協議，貸款期限為提取日期後的五個月（「原到期日」），可進一步延長至

第一個經延長到期日及第二個經延長到期日（視情況而定），惟須達成貸款協議項

下的若干條件。

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四日，附屬公司接獲借方發出的延期要求，要求根據貸款

協議的條款將貸款延長至第一個經延長到期日，如可能，則延長至第二個經延長

到期日。貸款期限（經考慮建議延長至第二個經延長到期日）將為自提取日期起計

36個月。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，董事會已批准將貸款期限延長至第二個經

延長到期日，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五日（就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五日提取的人民

幣 45百萬元而言）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六日（就於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六日提取的人

民幣 20百萬元而言）（「延期」）。由於所有附屬公司延期條件均已於原到期日前獲

達成，於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，附屬公司向借方發出書面通知批准延期。

鑒於延期，根據貸款協議的條款，利息須自提取日期起於貸款期限內每年以現金

支付。

除上文披露者外，貸款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均維持不變及繼續具有十足效力及作

用。借方於貸款協議下的責任仍以借方設立之物業按揭（以附屬公司為受益人）的

方式作抵押。

延期的理由及裨益

鑑於本公司之人民幣銀行存款年利率約 1.75%屬偏低，且經參考現行市場借貸利

率、借方之財務狀況、貸款金額及借方授出作為抵押之物業按揭，董事會認為 (i)

向借方墊款所涉及之風險對本集團而言屬可予接受，原因為物業按揭（作為貸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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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抵押）將降低本集團之投資風險，並保障本公司及股東之利益；及 (ii)延期將提

升本集團資金之運用效益，原因為與於銀行存放現金相比較，貸款將為本集團帶

來更高之利息收入。

同時，鑒於本集團之業務（尤其是貿易業務）因近期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及中國

經濟增幅可能放緩而面臨風險及不確定性，董事會認為貸款將令本集團分散業務

風險並維持穩定之收入來源。

因此，董事會認為延期的條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，屬公平合理，並符合本公

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有關訂約各方的資料

有關本集團及附屬公司的資料

本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，而其附屬公司主要於中國從事採礦、選礦、銷售黃金、

鎳、銅、鉛及鋅產品、金融服務、工程及其他相關服務以及煤炭貿易。附屬公司

為在中國成立的有限公司，並為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公司。該附屬公司主要從

事提供諮詢服務。

有關借方的資料

借方主要從事提供諮詢服務。借方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苗丰义先生，彼於資產管

理及諮詢服務行業擁有超過35年的經驗。

據董事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知、所悉及所信，借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為獨

立於本公司及其關連人士的第三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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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市規則涵義

由於延期於上市規則第 14.07條項下所涉及的一項或多項適用百分比率超過 5%但

全部比率均低於 25%，故延期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，須遵守上市規則

第14章項下的申報及公佈規定。

由於貸款金額超過上市規則第 14.07 (1)條項下所界定的資產比率 8%，故向借方提

供貸款亦須遵守本公司於上市規則第13.13條及第13.15條項下的披露責任。

承董事會命

滙力資源（集團）有限公司

主席

項思英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二月二十八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執行董事為王茜女士及周建忠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曹野先生；及

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項思英女士、黃梅女士及陳炳權先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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